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额市监不罚〔2026〕22号

当事人基本情况：额敏县小果屋超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654221MAEFPWB694；

法定代表人：顾某某；

经营地址：额敏县天合三期26栋502号；                                         
2025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智慧系统向我局推送额敏县小果屋超市经营的鲜龙眼经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论为不合格。额敏县小果屋超市涉嫌经营的不合格鲜龙眼案件线索。报请局领导审批立案，指定由杨祯、木拉提二人负责查办。                                                                                       

经查：当事人2025年12月3日在乌鲁木齐市九鼎市场众奎果业商行以280元购进5件，每件75公斤（每公斤18.6元，每件15公斤），鲜龙眼以每公斤23元价格销售了75公斤，其中含抽检的6.510公斤。截止到案发已全部售空。当事人索取了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可以提供2025年12月3日购进鲜龙眼的进货票据。2025年12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额敏县小果屋超市进行抽检。2025年12月24日，重庆海关技术中心出具《检验报告》（No:4425015928）,判定当事人经销的鲜龙眼二氧化硫残留量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货值金额1725元，违法所得75㎏×23元/㎏= 1725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当事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授权委托书原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 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被委托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二：现场笔录1份3页，现场检查照片2张，现场检查记录仪视频1份，证明现场检查的情况；                                                                                             

证据三：询问笔录1份共3页，证明经营者对经营鲜龙眼的事实经过情况；                                        

证据四：供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额敏县小果屋超市的主体经营资格；                                                                               

 证据五：重庆海关技术中心出具《检验报告》（No:4425015928）1份、检验结果通知书确认收到回执单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的鲜龙眼经检测被判定不合格，收到该检验报告的情况；                                                                                                                                                                             

证据六：进货清单截屏复印件1份，证明经营者从乌鲁木齐市九鼎市场众奎果业商行进货的票据。                                                                                                                                                          

案件性质：额敏县小果屋水果超市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龙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构成经营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违法行为。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鉴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其不知道所采购的被抽检批次鲜龙眼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能够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在本局调查取证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小，截至案件调查结束，本局未收到关于食用上述抽检不合格鲜龙眼的不良反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免予处罚。          
处理意见及依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销售者采购食用农产品，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食品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                                              
2.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得经营食品添加剂含量超过食品添加剂的食用农产品。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中国工商银行额敏县支行（银行地址：额敏县文化路,账户：额敏县财政局，账号：3007030129000009979）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四)项的规定，本局将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规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额敏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额敏县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2月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